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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猛狮科技、公司 指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动力宝 指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猛狮新能源 指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柳州动力宝 指 柳州市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技术研究院 指 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三门峡猛狮 指 三门峡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三门峡振业 指 三门峡振业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北猛狮 指 湖北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猛狮光电 指 湖北猛狮光电有限公司 

福建华融 指 华融（福建自贸试验区）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福能（漳州）租赁 指 福能（漳州）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租赁 指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高新投 指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开益禧 指 开益禧（无锡）有限公司 

索尔新能源 指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沪美公司 指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杭州凭德 指 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门峡丰辉 指 三门峡丰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广州焕森 指 广州焕森投资有限公司 

利凯基金 指 深圳市利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雪松实业 指 雪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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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松控股 指 雪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银沣泰 指 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大众 指 广东大众建设有限公司 

新动能 指 河南新动能猛狮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瀚瑞金港 指 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上海金港 指 上海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瀚瑞金控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三投集团 指 三门峡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福能租赁 指 福建福能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华东 指 江苏华东文化科技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河南高创 指 河南高科技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致云 指 宁波致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门峡财经 指 三门峡市财经投资有限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 指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安彩集团 指 河南安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高新投 指 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基准日 指 2021 年 11 月 30 日 

第 6 号《关注函》 指 深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6 日出具的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6 号《关于对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

函》 

第 9 号《关注函》 指 深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出具的公司部关注函〔2022〕

第 9 号《关于对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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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号《关注函》 指 深交所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公司部关注函〔2022〕

第 33 号《关于对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 

《豁免函》 指 债权人向公司出具的《债权豁免函》或《豁免债务通知书》 

12 家债权人、各债

权人 

指 本次豁免公司债务 340419.85万元的 12家债权人福建华融、

福能（漳州）租赁、华融租赁、深圳高新投、谢初鸿、开

益禧、索尔新能源、沪美公司、杭州凭德、三门峡丰辉、

广州焕森、北京银沣泰的统称。 

本次债务豁免 指 12 家债权人分别出具《债权豁免函》，总计豁免公司

340419.85 万元债务的行为。 

2020 年度报告 指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民法典》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 

《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所 指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元 指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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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为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关注事项之 

法律意见书 

中银专字 2022 第 0024 号 

致：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猛狮科技的委托，就第 6 号《关注函》、第 9 号《关注函》、第 33 号《关

注函》中涉及的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进行债务豁免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2020 年修订）》《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中国现行或届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就公司债务豁免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法定职

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

道德规范，查阅了本所认为必须的相关文件，包括公司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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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记录、资料、证明等，并就债务豁免事项向接受访谈的公司、债权人及其相关人员

进行了必要的询问和访谈。其中，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

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本法律

意见。 

（三）本所律师仅就与《关注函》有关之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本所不对有关财务会

计、审计、信用评级、内部控制（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会计文件记载形式、偿债能力评价、

现金流动性分析）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对公司财务

数据、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信用评级报告和其他专业报告中相关数据及结论的引用，

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公司如下保证： 

（一）公司已经提供了本所及经办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提供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二）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文件材料为副本、复印件或扫描件的，其均与正本或原件

一致和相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向深交所回复有关债务豁免问题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

同意，任何人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向

深交所回复债务豁免问题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提交深交所，并依法对所出

具的本次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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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第 6 号《关注函》问题 1：在你公司未与相关方签订协议的前提下，上述债权

人单方面出具《豁免函》对公司全部或部分债务进行豁免。请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说明公司未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程序的合规性。请你公司律师对涉及债权人身份真实性、债务豁免金额的准确性、

债务豁免事项履行程序的合法合规性、《豁免函》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事项发表明确意

见 

回复： 

（一）请对照《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条款，说明公司未履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合规性 

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四条和第五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

或全部债务，基于债权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债务豁免即可成立。如债务人接受免除债务的，

不需做出明确意思表示。债务豁免系债权人对其享有债权的自由处分，是专属于债权人

的权利。 

根据届时有效的《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3 条规定1，达到一定标准的

交易行为，应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公司受赠现金资产和非交易行为不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另，现行有效的《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6.1.4 条2明确规定了

获得债务豁免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公司章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四十九条、

                                            
1 《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现已经废止）第 9.3 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上市

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上市公司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2 《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现已生效）第 6.1.4 条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属于下

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免于按照本规则第 6.1.3 条的规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但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一）公司发生受赠现金资产、获得债务减免等不涉及对价支付、不附有任何

义务的交易；……” 



 
 

法律意见书 
 

 

7 

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一条等相关规定，公司章程对于涉及交易、对外担保以及应

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均做出明确规定，同时明确公司发生受赠现金资产

的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所律师认为，债权人对公司进行债务豁免无需公司支付任何对价，系使公司受益

的单方行为，而非交易行为。就公司的债务被豁免是否应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债务豁免时实施的《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及公司《公司章程》均未明确规定，

参照上市公司受赠现金资产事项不需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例外规定及现行有效

的《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中明确规定获得债务减免等不涉及对价支付、不附

有任何义务的交易免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结合公司债权人对公司本次债务豁免均不附

加任何条件，公司不因接受债务豁免而向债权人支付任何对价或承担任何义务的事实，

该债务豁免属于公司单方受益行为；同时根据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公司接受

债务豁免不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审议。 

综上，债权人进行债务豁免系公司单方受益行为，根据《民法典》《股票上市规则

（2020 年修订）》及公司《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债务豁免属于公司单方受益行为，

公司是否履行审议程序非债务豁免生效条件，公司无需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债务豁免由债权人单方做出即依法成立。 

（二）请你公司律师对涉及债权人身份真实性、债务豁免金额的准确性、债务豁

免事项履行程序的合法合规性、《豁免函》是否具有法律效力等事项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债权人身份的真实性及债务豁免金额的准确性 

经核查，本次对公司做出债务豁免的债权人共计 12 家，根据公司提供的债权人《营

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检索，

12 家债权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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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福建华融 

公司名称 华融（福建自贸试验区）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348WX154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刘建吾 

注册资本 25,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06 月 08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06 月 08 日至 2066 年 06 月 07 日 

住    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东港北路 31 号 1003 单元之三 

经营范围 

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

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资产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与股权

投资有关的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管理咨询（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除外）；投资咨询（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在法律法规

允许范围内受托提供企业破产、清算服务；从事企业购并、投资、资产管

理、产权转让的中介服务；其他未列明商务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

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华融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2）福能（漳州）租赁 

公司名称 福能（漳州）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000329592718W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林金柏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04 月 01 日 

营业期限 2015 年 04 月 0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    所 漳州市龙文区迎宾大道 16 号长福小区 1 幢 B01 室 

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不含金融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医疗设备租赁；房屋租赁；

对房地产业，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水生产和供应

业的投资；医疗设备、环保设备、电子及发电设备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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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能（漳州）租赁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3）华融租赁 

公司名称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34521665X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柳旭斌 

注册资本 592,676.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 年 12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01 年 12 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四季青街道江锦路 60 号-96 号祝锦大厦 B 楼 13-22 层 

经营范围 
开展经银监会批准的金融租赁业务及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华融租赁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4）深圳高新投 

公司名称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1956268F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苏华 

注册资本 70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1 年 04 月 01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04 月 01 日至 2031 年 04 月 01 日 

住    所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心 3510-23 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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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为企业及个人提供贷款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

开展再担保业务；办理债券发行担保业务；兼营诉讼保全担保、履约担保

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自有物业租赁。许可经营项目是： 

登记机关 罗湖局 

深圳高新投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5）谢初鸿 

谢初鸿，男，汉族，身份证号：440521197505******，住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 

本所律师认为，债权人谢初鸿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合法的主体

资格。 

（6）开益禧 

公司名称 开益禧（无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214738285268C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燕清 

注册资本 20,692.6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 年 09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09 月 11 日至 2052 年 09 月 10 日 

住    所 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79-A 地块 

经营范围 

开发设计生产新型平板显示器件、电子专用设备、0.35 微米及以下大规模

集成电路、非金属制品模具、数字照相机及关键件、工程塑料；从事上述

产品及机械、电子设备和硅片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

（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

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提供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市新吴区）行政审批局 

开益禧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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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7）索尔新能源 

公司名称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562989498A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曲先鹏 

注册资本 10,946.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0 年 10 月 20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    所 张家港市塘桥镇富民中路 333 号 

经营范围 

锂电池组件（含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电池系统）、燃料电池系统、电池

管理系统、可充电电池包、电子产品及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电子产

品、电气设备购销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

电池回收（不含危险废物经营）；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加工；

再生资源销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苏州市行政审批局 

索尔新能源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8）沪美公司 

公司名称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51519313424X1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陈再喜 

注册资本 2,9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99 年 05 月 05 日 

营业期限 1999 年 05 月 05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    所 汕头市澄海区 324 国道广益路 33 号猛狮国际广场写字楼第 17 层东侧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玩具，工艺品（不含金银饰品），应急灯，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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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汕头市澄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沪美公司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9）三门峡丰辉 

公司名称 三门峡丰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202MA40P7E41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叶丽芳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 年 03 月 23 日 

营业期限 2017 年 03 月 23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    所 三门峡市湖滨区上阳路宏达上院一楼门面房 608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电气设备销售；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

属矿石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

售；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登记机关 三门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湖滨分局 

三门峡丰辉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10）杭州凭德 

公司名称 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B19R10R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晓月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 年 0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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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18 年 03 月 15 日至 9999 年 09 月 09 日 

住    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元帅庙后 88-2 号 497 室 

经营范围 

服务：投资管理，受托企业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

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杭州凭德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11）广州焕森 

公司名称 广州焕森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H2JF66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杨小兰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16 日 

营业期限 2016 年 12 月 16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    所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 40 号八楼 F15 房 

经营范围 

贸易咨询服务；林木育种；林木育苗；造林、育林；木材采运；竹材采运；

木竹材林产品采集；非木竹材林产品采集；林业科学研究服务；贸易代理；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企业形象策划服务；策划创意服

务；投资咨询服务；企业财务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

金投资；互联网商品零售（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登记机关 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广州焕森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12）北京银沣泰 

公司名称 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8961587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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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樊伟 

注册资本 7,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4 年 01 月 20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01 月 20 日至 2034 年 01 月 19 日 

住    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大街 39 号 3 层 302-4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市场调查；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企业策划、设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银沣泰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予以终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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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各债权人对公司豁免债权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债权人 原始合同 
债权取得

方式 
原债权人 债务人 

债权金额（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豁免金额 

本金 

利息、罚

息、违约金

及其他相

关的费用 

总额 

1 福建华融 
《一般委托贷款借款合同》 

原始取得 —— 猛狮科技 59,950.00 42,958.79 102,908.79 85,331.97 
《公司客户委托贷款合同》 

2 
福能（漳州）

租赁 
15 份《融资性售后回租合同》 原始取得 —— 

福建动力宝 

30,840.77 8,946.73 39,787.50 8,946.73 福建猛狮 

湖北猛狮 

3 华融租赁 两份《融资租赁合同》 原始取得 —— 湖北猛狮 20,680.56 1,354.48 22,035.05 18,228.04 

4 深圳高新投 《反担保保证合同》 原始取得 —— 深圳研究院 2,709.62 567.57 3,277.20 2,294.04 

5 谢初鸿 

《借款协议》 原始取得 —— 

猛狮科技 6,574.06 2,543.21 9,117.27 9,117.27 《借款协议》 债权转让 广东大众 

《猛狮国际广场写字楼租赁合同》 原始取得 —— 

6 开益禧 《借款合同》 原始取得 —— 猛狮科技 2,000.00 1,639.31 3,639.31 2,547.52 

7 索尔新能源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原始取得 —— 猛狮科技 934.17 169.53 1,103.70 772.59 

8 沪美公司 《借款协议》 原始取得 —— 猛狮科技 37,066.00 11,761.60 48,827.60 48,827.60 

9 杭州凭德 《借款合同》 债权转让 新动能 猛狮科技 72,052.99 11,287.08 83,340.07 83,3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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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瀚瑞金港 

福建动力宝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猛狮新能源 

柳州动力宝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上海金港 福建猛狮 

《借款协议》 原始债权 —— 猛狮科技 

10 三门峡丰辉 
《融资合作协议》 

债权转让 三投集团 
三门峡猛狮 

8,682.07 536.28 9,218.35 9,218.35 
《融资合作协议》 三门峡振业 

11 广州焕森 

《上海华瑞银行人民币单位委托贷

款借款合同》《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债权转让 
雪松实业、雪

松控股 
猛狮科技 

42,126.59 33,417.54 75,544.13 67,989.72 
《票据资产收益权转让与回购协议》 债权转让 

利凯基金 

猛狮科技 

《应收账款转让合同》 债权转让 
湖北猛狮光

电 

12 北京银沣泰 《融资租赁合同》 债权转让 江苏华东 猛狮科技 2,764.57 1,464.26 4,228.83 3,805.95 

 合计 —— —— —— —— 286,381.40 116,646.40 403,027.81 340,4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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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福建华融、福能（漳州）租赁、华融租赁、深圳高新投、开益禧、索尔新

能源、沪美公司豁免的全部债权系其原始取得；谢初鸿、杭州凭德一部分豁免债权系原

始取得，一部分豁免债权系通过债权转让所得；三门峡丰辉、广州焕森、北京银沣泰豁

免的全部债权系通过债权转让所得。经本所律师核查，就全部系原始取得的债权，根据

公司提供的《债权计提明细》，债权金额和《豁免函》中债权金额一致；就杭州凭德、

三门峡丰辉、北京银沣泰通过债权转让所得的债权，根据公司与债权转让人共同出具的

《说明》，公司与债权转让人双方就截止 2021 年 11 月 30 日债权金额予以了确认，并且

确认本次债权转让金额与债权转让人所持债权金额一致；同时确认公司在原债权合同下

不再对债权转让人承担任何还款义务。 

3、各债权人就债务豁免事项各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的基本情况 

（1）福建华融 

根据福建华融的公司章程，福建华融不设股东会与董事会，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不需

要经过其股东、执行董事审议通过。 

经核查，福建华融系中国华融下属二级全资子公司，根据其内部文件《业务授权管

理规程》（D 版）规定，福建华融本次债务豁免事项应当经中国华融的审批。经访谈了

解，根据福建华融出具的《说明》等相关文件，福建华融对猛狮科技债务豁免已履行了

其内部审批程序，本次债务豁免已经按照其现行内部制度《业务授权管理规程》（D 版）

规定取得了总部中国华融的审批通过。 

（2）福能（漳州）租赁 

根据福能（漳州）租赁公司章程，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不属于需要经过福能（漳州）

租赁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事项。 

根据福能（漳州）租赁提供的《说明》等相关文件，福能（漳州）租赁就其豁免债

务事宜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通过福能公司总部审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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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融租赁 

根据华融租赁公司章程，华融租赁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不属于需要经过华融租赁股东

大会、董事会审议事项。 

根据华融租赁提供的《说明》，华融租赁本次债务豁免根据其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

审批权限为总经理审批，审批完成后报董事会备案；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不需要中国华融

总部审批，系华融租赁内部审批权限。根据华融租赁提供的《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其他事项审批表》等相关文件，华融租赁就本次债务豁免已根据其内部决策程序要求

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获其 2021 年第 79 次审委会审议通过。2021 年 12 月 30 日华融租

赁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组复函收到了本次债务豁免的报备材料。 

（4）深圳高新投 

根据深圳高新投公司章程，深圳高新投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不属于需要经过其股东大

会、董事会审议事项。但是属于高新投党总支参与决策的事项。 

根据深圳高新投提供的深高新投融资纪[2021]44 号《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会议纪要》等相关文件，对于本次债务豁免事宜，深圳高新投已于 2021 年 12 月 24

日分别经其党总支委员会及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 

（5）谢初鸿 

经访谈了解，债权人谢初鸿作为自然人，确认其对公司本次做出债务豁免系其真实

意思表示。其配偶谢少婉出具了《声明》，知悉并同意谢初鸿的本次债务豁免。 

（6）开益禧 

根据开益禧提供的《开益禧（无锡）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对于本次

债务豁免事宜，开益禧已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其股东会审议通过。 

（7）索尔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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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索尔新能源公司章程，索尔新能源本次债务豁免事项不属于需要经过其股东大

会、董事会审议事项。 

根据新能源提供的《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重大事项表决单》等相关文件，2021 年

12 月 29 日，索尔新能源召开高层会议，索尔新能源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及财务

总监共同参会并就债务豁免事项作出表决，同意了索尔新能源的本次债务豁免。 

（8）沪美公司 

根据沪美公司提供的《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沪美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就其本次债务豁免事宜召开临时股东会并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对猛狮科技进行的

债务豁免。 

（9）三门峡丰辉 

根据三门峡丰辉提供的《三门峡丰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等相关文件，三

门峡丰辉股东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就三门峡丰辉本次债务豁免事宜做出股东决定，同

意本次对猛狮科技进行的债务豁免。 

（10）杭州凭德 

根据杭州凭德提供的《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等相关文件，杭州

凭德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就其本次债务豁免事宜做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对猛狮科

技进行的债务豁免。 

（11）广州焕森 

根据广州焕森提供的《广州焕森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决定》等相关文件，广州焕森股

东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做出股东决定，同意本次对猛狮科技进行的债务豁免。 

（12）北京银沣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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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银沣泰提供的《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股东会

决议》等相关文件，北京银沣泰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股东会并做出

股东会决议，同意本次对猛狮科技进行的债务豁免。 

4、关于《豁免函》的法律效力 

各债权人均确认其已向猛狮科技出具《豁免函》，对猛狮科技及其子公司进行债务

豁免，且确认其豁免债权金额与猛狮科技收到的《豁免函》确定的金额一致。债务豁免

行为系各债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被司法机关予以撤销，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真实、合法、有效。 

综上，12 家债权人对猛狮科技及其子公司享有真实合法的债权，12 家债权人豁免

的债权金额均不高于其实际持有的债权金额。各债权人为进行本次债务豁免已各自履行

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各债权人出具的《豁免函》真实、合法、有效。 

二、第 6 号《关注函》问题 2：根据你公司报备的《公证书》[（2021）深坪证字

第 8706 号]，2021 年 12 月 31 日委托代理人陈建存保存 11 份《豁免函》原件。请结合

参与债务豁免事项的 12 家债权人的名称、《豁免函》签订时间、主要条款、公司取得

《豁免函》的时间、委托代理人与公司的关系和委托证明等，说明《豁免函》签署日

期的真实性，是否真实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订，是否实际于 2022 年 1 月签订。除

了上述债务豁免事项外，是否还同时存在其他公证事项。请你公司律师核查并发表意

见 

（一）请结合参与债务豁免事项的 12 家债权人的名称、《豁免函》签订时间、主

要条款、公司取得《豁免函》的时间、委托代理人与公司的关系和委托证明等，说明

《豁免函》签署日期的真实性，是否真实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订，是否实际于 2022

年 1 月签订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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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豁免债务通知书》或《债权豁免函》的基本内容 

经核查，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 12 家债权人出具的《豁免函》基本内容如

下： 

（1）福建华融 

文件名称 《债务豁免通知书》 

债权人 华融（福建自贸试验区）投资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29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福建华融对猛狮科技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029,087,864.88 元。 

2.福建华融豁免对猛狮科技所享有的部分债权，豁免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853,319,657.56 元。 

3.上述债权豁免后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 

（2）福能（漳州）租赁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福能（漳州）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猛

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0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福能（漳州）租赁享有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308,407,70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77,311,080.32 元，违约金和罚息等金额合计人

民币 7,126,048.74 元，其他相关费用（即名义价款、手续费、诉讼费）合计人民

币 5,030,205.30 元，债权合计为人民币 397,875,034.36 元。 

2.福能（漳州）租赁同意仅保留债权本金，其他部分全部豁免。截至基准日，累

计对债务人豁免的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89,467,334.36 元。 

3.福能（漳州）租赁确认，福能（漳州）租赁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

合法、有效，福能（漳州）租赁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权豁免不附带任

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福能（漳州）租赁出具本函

及依据本函豁免对债务人享有的部分债权已经取得福能（漳州）租赁内部相应决

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本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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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能（漳州）租赁有效且有约束力的文件。 

（3）华融租赁 

文件名称 《豁免债务通知书》 

债权人 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华融租赁对猛狮科技享有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220,350,474.63 元。 

2.华融租赁豁免对猛狮科技所享有的部分债权，豁免债权金额为：人民币 

182,280,379.70 元。 

3.上述债权豁免后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 

（4）深圳高新投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债务人 
深圳市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人）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24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27,096,224.67 元，利息为

人民币 0 元，违约金和罚息等金额合计人民币 5,581,822.28 元，其他相关费用（即

律师费、保全保险费）合计人民币 93,913.27 元，债权合计为人民币 32,771,960.22

元。 

2.深圳高新投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深圳高新投享有的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2,940,372.16 元（对应普通债权 70%的金额）的债权（优先豁免利息、罚息及违

约金部分）。 

3.深圳高新投确认，深圳高新投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

深圳高新投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权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

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深圳高新投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对债务人享

有的部分债权已经取得深圳高新投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

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本函成为对深圳高新投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

务。 

（5）谢初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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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谢初鸿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65,740,551.00 元，利息为

人民币 25,432,145.93 元，债权合计为人民币 91,172,696.93 元。 

2.谢初鸿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合计金额为 91,172,696.93 元（对应普通债权 100%

的金额）的债权。 

3.谢初鸿确认其享有上述普通债权债权真实、合法、有效。上述债权豁免不附带

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本函成为对谢初鸿有效且

有约束力的义务。 

（6）开益禧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开益禧（无锡）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 20,000,000.00 元，利息为人民币 0

元，违约金和罚息等金额合计人民币 16,240,123.670 元，其他相关费用（即案件

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合计人民币 152,967.00 元，债权合计为人民币 36,393,090.70

元。 

2.开益禧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 25,475,163.49 元（对应普通债权 70%的金额）的债

权（优先豁免利息、罚息及违约金部分）。 

3.开益禧确认，开益禧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开益禧

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销、不可

撤回、不可变更。开益禧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公司债权已经取得开益禧内部

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本

函成为对开益禧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务。 

（7）索尔新能源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江苏索尔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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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9,341,690.20 元，利息为

人民币 1,408,882.58 元,违约金和罚息等金额合计人民币 134,053,00 元，其他相关

费用（即案件受理费、执行费）合计人民币 152，357.00 元，债权合计人民币

11,036,982.78 元。 

2.索尔新能源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 7,725,887.94 元（对应普通债权 70%的金额）的

债权（优先豁免利息、罚息及违约金部分）。 

3.索尔新能源确认，索尔新能源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

索尔新能源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

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索尔新能源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公司债权已经

取得索尔新能源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

撤回、不可变更，本函成为对索尔新能源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务。 

（8）沪美公司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汕头市澄海区沪美蓄电池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 370,660,000.00 元，利息为人民

币 54,955,277.78 元，违约金和罚息等金额合计人民币 62,660,757.59 元，债权合计

为人民币 488,276,035.37 元。 

2.沪美公司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 488,276,035.37 元（对应普通债权 100%的金额）

的债权。 

3.沪美公司确认，沪美公司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沪

美公司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销、

不可撤回、不可变更。沪美公司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公司债权已经取得沪美

公司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

变更，本函成为对沪美公司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务。 

（9）三门峡丰辉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三门峡丰辉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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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金民币 86,820,692,45 元，利息为

人民币 5,362,831.40 元，债权合计为人民币 92,183,523.85 元。 

2.三门峡丰辉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 92,183,523.85 元（对应普通债权 100%的金额）

的债权。 

3.三门峡丰辉确认，三门峡丰辉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

三门峡丰辉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

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三门峡丰辉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公司债权已经取得

三门峡丰辉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

不可变更，本函成为对三门峡丰辉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务。 

（10）杭州凭德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720,529,901.49 元，利息为

人民币 69,064,386.05 元，违约金和罚息等金额合计人民币 40,347,365.14 元，其他

相关费用（咨询服务费、留购费）合计人民币 3,459,087.50 元，债权合计为人民币

833,400,740.17 元。 

2.杭州凭德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全部债权。 

3.杭州凭德确认，杭州凭德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杭州

凭德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销、不

可撤回、不可变更。杭州凭德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公司债权已经取得杭州凭德

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

本函成为对杭州凭德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务。 

（11）广州焕森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广州焕森投资有限公司 

债务人 
债务人 1：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 2：湖北猛狮光电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1.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普通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421,265,927.05 元，利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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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 5,604,415.62 元，违约金和罚息等金额合计人民币 328,461,529.70 元，其他

相关费用（即诉讼费）合计人民币 109,440.40 元，债权合计为人民币 755,441,312.78

元。 

2.广州焕森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 679,897,181.49 元（对应普通债权 90%的金额）的

债权（优先豁免利息、罚息及违约金部分）。 

3.广州焕森确认，广州焕森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广州

焕森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销、不

可撤回、不可变更。广州焕森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公司债权已经取得广州焕森

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

本函成为对广州焕森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务。 

（12）北京银沣泰 

文件名称 《债权豁免函》 

债权人 北京银沣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务人 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出具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签收日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主要条款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北京银沣泰对猛狮科技享有人民币 42,288,344.41 元的债

权。 

北京银沣泰同意按照基准日豁免 38,059,509.97 元（对应普通债权 90%的金额）的

债权（优先豁免利息、罚息及违约金部分）。 

北京银沣泰确认，北京银沣泰依法享有普通债权，上述债权真实、合法、有效，北

京银沣泰有权作出上述债权豁免，上述债务豁免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不可撤

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北京银沣泰出具本函及依据本函豁免公司债权已经取得

北京银沣泰内部相应决策机构有效的批准决议，且该等决议不可撤销、不可撤回、

不可变更，本函成为对北京银沣泰有效且有约束力的义务。 

2、债权人出具《豁免函》及公司取得《豁免函》的相关情况 

根据各债权人出具的《豁免函》、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公证处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

具（2021）深坪证字第 8706 号《公证书》，结合访谈笔录或访谈视频，福建华融、福能

（漳州）租赁、华融租赁、深圳高新投、开益禧、索尔新能源、沪美公司、杭州凭德、

广州焕森、谢初鸿、三门峡丰辉十一名债权人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以现场送达方式，

在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雅宝路 1 号星河 WORLD1 期 A 座 28 楼的猛狮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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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公司办公现场，分别将其对猛狮科技及其子公司出具的《豁免函》原件面交给猛

狮科技的委托代理人陈建存。（2021）深坪证字第 8706 号《公证书》记载：“在本公证

员和本处工作人员罗锐捷的监督下，猛狮科技委托代理人陈建存签收了十一份文件。签

收完毕后，本公证员对签收文件复印，上述签收文件的原件由陈建存保存。” 

经核查猛狮科技提供的《授权委托书》、陈建存《劳动合同》及其身份证件，陈建

存系猛狮科技的员工，任猛狮科技法务风控部副总经理职务。在其办理前述公证事宜时，

陈建存已取得猛狮科技的合法授权，代理权限为全权代理，授权范围为代为申办公证手

续，代为签收有关公证资料。 

该公证书后附十一份内容为福建华融、福能（漳州）租赁、华融租赁、深圳高新投、开

益禧、索尔新能源、沪美公司、杭州凭德、广州焕森以及谢初鸿等十一名债权人同意豁

免猛狮科技及其子公司债务的豁免函。 

经核查，北京银沣泰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向猛狮科技出具《豁免函》，猛狮科技委托猛

狮科技副总裁樊伟接收《豁免函》原件。经核查，樊伟担任猛狮科技副总裁，其接收《豁

免函》已获得公司合法授权。 

综上，各债权人均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包括本日）向猛狮科技出具《豁免函》，

猛狮科技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取得了 12 家债权人出具的《豁免函》原件。 

《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债务终止：（四）债权

人免除债务。”第五百七十五条规定：“债权人免除债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债权债

务部分或者全部终止，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外。”根据前述规定，猛狮科

技及其子公司作为债务人，接受上述债权人的豁免，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各债权

人豁免函通知时，其与债权人豁免金额范围内的债权债务关系终止，猛狮科技及其子公

司不需再向债权人支付豁免范围内的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等相关债务。 

（二）除了上述债务豁免事项外，是否还同时存在其他公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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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根据访谈笔录或访谈视频，前述十一家债权人均确认除对《豁免函》的送达进行公

证外，各债权人与猛狮科技间不存在其他公证事项。 

三、第 6 号《关注函》问题 3：2022 年 1 月 5 日，福能（漳州）融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832743.NQ）披露董事会决议公告称，该公司董事会审议了《关于参与猛狮科

技债务重组化解退市风险及参与重整财务投资方案的议案》。结合深圳中院不予受理你

公司破产重整申请及上述公告情况，请你公司向 12 家债权人核实后说明对部分债务豁

免事项是否均不附带条件和义务，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对相关债

权人的“抽屉协议”或其他交易安排；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参与重整财务投资方案的具体

内容，所有本次参与债务豁免的 12 家债权人是否均同时签署了相关协议，债权人参与

重整投资方案与本次债务豁免是否即构成附条件和义务。请你公司律师对上述事项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福能租赁《关于参与猛狮科技债务重组化解退市风险及参与重整财务投资方案

的议案》具体内容，及深圳中院不予受理公司破产重整申请情况 

根据猛狮科技《2020 年年度报告》，猛狮科技 2020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

条第（二）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

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规定的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如猛狮科技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仍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14.3.11 条

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经核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立案受理猛狮科技的破产重整

申请；2021 年 8 月 4 日公司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启动预重整的通知书；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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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能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无异议函，且超过预重整期间，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12 月 3 日做出《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同时

终结预重整。 

经核查，福能租赁系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简称福能租赁，股票代码 832743.NQ），

持有猛狮科技债权人福能（漳州）租赁 51%股权，系福能（漳州）租赁的控股股东。 

2022 年 1 月 4 日，福能租赁披露了其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内容为

福能租赁在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参与猛狮科技债务重组化

解退市风险及参与重整财务投资方案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福能（漳州）租赁提供的资料，该议案具体内容包括：“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漳州子公司持有债权总金额为 397,855,034.36 元，其中：本金为 308,407,700 元，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费用为 89,447,334.36 元。因猛狮科技推进预重整过程中，由于

未能在计划时间内取得证监会的无异议函，深圳中院于 12 月 3 日裁定终结预重整......，

猛狮科技存在被退市风险。为协助猛狮科技实现 2021 年净资产转正，最大程度保障福

能（漳州）租赁的债权，拟在本金不豁免的前提下，豁免上述债权中的利息、罚息、违

约金及费用等。” 

根据访谈笔录或访谈视频，除福能（漳州）租赁外的其他 11 家债权人均表示不知

悉福能租赁公开披露的《关于参与猛狮科技债务重组化解退市风险及参与重整财务投资

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福能（漳州）租赁在做出上述议案表决前未与其进行任何沟通。 

2、债务豁免事项是否均不附带条件和义务 

根据访谈笔录或访谈视频，并经核查公司已取得的 12 家债权人出具的《豁免函》，

12 家债权人均确认债务豁免自《豁免函》出具之日起生效。债权人对于债务豁免事项

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债务豁免后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债权人基于避免公司退市风险的考虑而豁免其对公司合法持有的债权，根据访谈及



   

 
 

 
 

 

 
 

、法律意见书 
  

 

30 

《豁免函》的具体内容，各债权人均已确认豁免债权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义务，且豁免后

不可撤销、不可撤回、不可变更，各债权人本次债务豁免系其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依

法有效，未经司法机关撤销，债务豁免的法律后果对债权人及公司均具法律约束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对相关债权人的“抽屉协议”或其他交易

安排；所有本次参与债务豁免的 12 家债权人是否均同时签署了相关协议，债权人参与

重整投资方案与本次债务豁免是否即构成附条件和义务 

根据公司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半年度报告》并核查公司公开披露

信息，沪美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陈再喜、陈银卿、陈乐伍、陈乐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根据 12 家债权人的访谈笔录或访谈视频，12 家债权人、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抽屉协议”或进行其他交易安排的情形。 

经核查，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控股股东沪美公司与杭州凭德，及沪美公司、

雪松集团与杭州凭德分别签署两份《战略合作协议》，约定沪美公司与杭州凭德作为公

司的债权人，为实现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转正，同意各自将其对公司所持

有的债权予以全额豁免，后续双方在推动猛狮科技破产重整中共同获得投资人资格，但

应以法院裁定批准的猛狮科技的重整计划为准，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具体内容以另行签

署的协议为准。经核查，除沪美公司外，其他债权人亦与杭州凭德分别签署类似内容的

战略合作协议。 

本所律师认为，从签约方看，《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约方仅为公司债权人，不包括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从《战略合作协议》内容看，所约定事项均为各债权人的框架

性合作意向，其约定事项能否实现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诸如公司能否依法进入破产重

整程序、公司破产重整方案能否依法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及法院裁定等诸多不确定性因

素，并且《战略合作协议》仅系对未来公司可能进行的重整事项的意向性约定，不构成

实质性约束，对本次债务豁免不构成附条件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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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6 号《关注函》问题 4：请你公司说明上述 12 家债权人是否存在债权转移

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债权转移的具体情况；是否为相关债权人确认同意转移债权并

代为行使债权人权力，是否为债权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在未取得相关债权人

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豁免；请将相关债务金额与你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债务

数据进行核对。请你公司律师对上述事项核查并说明具体情况 

（一）请你公司说明上述 12 家债权人是否存在债权转移的情形，如是，请说明债

权转移的具体情况 

回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12 家债权人中，谢初鸿、三门峡丰

辉、杭州凭德、广州焕森、北京银沣泰 5 家债权人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对公司及其子公

司的债权系从原债权人受让取得，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债权受让方） 

原债权人 

（债权转让方） 
债务人 转让债权金额 

债权转让合同

签订时间 

谢初鸿 广东大众 猛狮科技 43,267,644.57 2021.04.01 

广州焕森 利凯基金 湖北猛狮光电 328,794,355.21 2018.06.21 

广州焕森 
雪松实业、雪松

控股 
猛狮科技 

原债权人履行担

保义务所形成的

对债务人的全部

债权 

2018 

杭州凭德 新动能 猛狮科技 379,429,022.21 2021.12.27 

杭州凭德 上海金港 福建猛狮新能源 9,566,402,17 2021.12.31 

杭州凭德 瀚瑞金港 
福建猛狮新能源、

柳州动力宝 166,212,154.7 2021.12.31 

杭州凭德 瀚瑞金港 福建动力宝 

北京银沣泰 江苏华东 
猛狮科技、福建动

力宝、上海太鼎 
42,288,344,41 2021.12.30 

三门峡丰辉 三投集团 三门峡振业 62,609,679.05 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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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 

（债权受让方） 

原债权人 

（债权转让方） 
债务人 转让债权金额 

债权转让合同

签订时间 

三门峡丰辉 三投集团 三门峡猛狮新能源 30,000,000.00 2021.12.30 

1、谢初鸿受让原债权人所持公司债权的情况 

2021 年 4 月 1 日，广东大众、谢初鸿及猛狮科技签订了《债权转让三方协议》，约

定广东大众将其依据《借款合同》所形成的对猛狮科技全部债权 43,267,644.57 元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转让给谢初鸿。 

经核查，债务人猛狮科技作为协议一方与债权转让双方共同签署该协议，视为其已

知晓债权转让事宜，因此债权转让双方无需再另行通知债权转让事宜。 

2、广州焕森受让原债权人所持公司子公司债权的情况 

2018 年 6 月 21 日，利凯基金与广州焕森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利凯基金

将其依据《应收账款转让合同》（编号：LK-RA-MS-ZR-1）所形成的对湖北猛狮光电全

部债权 328,794,355.21 元转让给广州焕森。2018 年 8 月 7 日，利凯基金、广州焕森就上

述债权转让事项共同向湖北猛狮光电出具《债权转让通知书》，并于 2018 年 8 月 8 日通

过全球邮政特快专递（EMS）向湖北猛狮光电送达。 

2018 年，猛狮科技、雪松实业、雪松控股及广州焕森签订《债务重组协议（担保）》，

约定雪松实业、雪松控股将其依据《保证合同》《保证协议》所形成的对猛狮科技的担

保债权全部转让给广州焕森。经核查，债务人猛狮科技作为协议一方与债权转让双方共

同签署该协议，视为其已知晓债权转让事宜，因此债权转让双方无需再另行通知债权转

让事宜。 

3、杭州凭德受让原债权人所持有的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债权情况 

（1）杭州凭德受让新动能所持有的公司债权情况 

2021 年 12 月 27 日，新动能与杭州凭德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新动能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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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借款合同》（编号：XDNMS-2020-002）所形成的对猛狮科技全部债权

379,429,022.21 元转让给杭州凭德。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凭德就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向猛狮科技送达《债权转让通

知书》。 

（2）杭州凭德受让上海金港所持有的福建猛狮新能源债权情况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海金港与杭州凭德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21

年债转字第 1231-2 号），约定上海金港将其依据《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编号：[2020]

控回租字第 ZX0624 号）所形成的对福建猛狮新能源全部债权 9,566,402,17 元转让给杭

州凭德。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凭德就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向福建猛狮新能源送达《债权

转让通知书》。 

（3）杭州凭德受让瀚瑞金港所持有的福建猛狮新能源、柳州动力宝以及福建动力

宝债权情况 

2021 年 12 月 31 日，瀚瑞金港与杭州凭德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编号：2021

年债转字第 1231-1 号），约定瀚瑞金港将其依据《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编号：

[2019]ZX1227 号）所形成的对福建猛狮新能源、柳州动力宝债权，以及依据《融资租

赁售后回租合同》（编号：[2020]港回租字第 ZX0623 号）对福建动力宝所形成的债权，

166,212,154.7 元转让给杭州凭德。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凭德就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向猛狮科技送达了《债权转让

通知书》。 

4、北京银沣泰受让原债权人所持公司债权的情况 

2021 年 12 月 30 日，江苏华东与北京银沣泰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约定江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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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将其依据《融资租赁合同》（编号：18HZ0003-02）对猛狮科技所形成的全部债权

42,288,344,41 元转让给北京银沣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北京银沣泰就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向猛狮科技送达了《债权转

让通知书》。 

5、三门峡丰辉受让原债权人所持公司债权的情况 

（1）三门峡丰辉受让三投集团所持有的三门峡振业债权情况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三投集团与三门峡丰辉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三投

字 JK2021213 号），约定三投集团将其依据《融资合作协议》（编号：三投字 JK2019036

号）《债权债务抵销协议》所形成的对三门峡振业全部债权 62,609,679.05 元，转让给三

门峡丰辉。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三投集团就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向猛狮科技出具《债权转让通

知书》，并通过电子邮件向猛狮科技告知了上述债权转让事项。 

（2）三门峡丰辉受让三投集团所持有的三门峡猛狮债权情况 

2021 年 12 月 30 日，三投集团与三门峡丰辉共同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三

投字 JK2021214 号），约定三投集团将其依据《融资合作协议》（编号：三投字 JK2019052

号）所形成的对三门峡猛狮全部债权 30,000,000 元转让给三门峡丰辉。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三投集团就上述债权转让事项向猛狮科技出具《债权转让通

知书》，并通过电子邮件向猛狮科技告知了上述债权事项。 

（二）是否为相关债权人确认同意转移债权并代为行使债权人权力，是否为债权

所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否在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相关债权进行豁免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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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核查债权转让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债权转让通知，并经访谈谢初

鸿、三门峡丰辉、杭州凭德、广州焕森及北京银沣泰，前述主体作为债权受让方已与原

债权人就原债权人享有的对猛狮科技及/或其相关子公司的债权（“转让债权”）签订书

面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合同约定自双方签署之日即生效，并原债权人或债权受让方

向猛狮科技及/或其子公司发出书面债权转让通知告知债权转让事实。 

因此，相关债权已转移至债权受让方，债权转让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债权受让方

在受让取得债权后，作为该等债权的唯一所有权人，有权自行决定对债务人猛狮科技及

相关子公司进行债务豁免，无需取得原债权人的同意。 

（三）请将相关债务金额与你公司前期披露的相关债务数据进行核对 

回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信息，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与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述债权

人对公司享有债权金额的比对情况具体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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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序号 
豁免债权

人名称 

原债权人 

名称 
债务人名称 

截止 2021.06.30

债权总额 

截止 2021.11.30 

债权总额（豁免前） 
差额 差额原因 

1 谢初鸿 / 猛狮科技 56,785,500.03 91,172,696.93 34,387,196.90 
增加在预重整程序时经管理人审核后的本金违

约金，以及 7-11 月租金和利息等 

2 杭州凭德 

杭州凭德 猛狮科技 244,445,018.54 278,193,161.10 33,748,142.56 
债务提前到期计提的违约金、罚息以及 7-11 月的

罚息 

瀚瑞金港 
福建动力宝、福建

猛狮新能源 
152,179,806.60 166,212,154.70 14,032,348.10 

基准日包含合同其他到期留购款以及咨询费及

到期利息 

上海金港 福建猛狮新能源 9,000,100.00 9,566,402.17 566,302.17 
基准日包含合同其他到期留购款以及咨询费及

到期利息 

新动能 猛狮科技 366,016,111.85 379,429,022.21 13,412,910.36 7-11 月利息违约金的计提 

3 三门峡丰辉 三投集团 
三门峡猛狮新能

源、三门峡振业 
50,585,132.35 92,183,523.85 41,598,391.50 受让债权及 7-11 月利息计提 

4 广州焕森 
雪松实业司、

雪松控股 

猛狮科技、湖北猛

狮光电 
712,743,080.60 755,441,312.78 42,698,232.17 增加公司及子公司 7-11 月罚息违约金计提 

5 北京银沣泰 江苏华东 猛狮科技 41,111,600.33 42,288,344.41 1,176,744.08 增加公司 7-11 月罚息以及文科律师费等 

合计 3,795,593,177.17 4,030,278,061.08 223,925,95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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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 9 号《关注函》问题 2：根据你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

项”第十一项“关联债权债务往来”中披露，你公司对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杭州凭德”）金额为 24,444.5 万元。根据债务豁免公告，此次杭州凭德对公司债

务豁免金额为 83,340.07 万元。请说明：（1）上述债权金额前后披露存在重大差异的原

因；（2）如存在其他方与杭州凭德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转移，请说明你公司以前年

度对其他债权方进行账务处理及证明性材料，其他方对杭州凭德的债权转让原因、时

点、金额，并向我部报备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性文件；（3）根据公司已披露信息，杭

州凭德的股东情况如下图所示，请详细说明杭州凭德对公司债务豁免事项所履行的内

部决策程序；同时，请逐一说明杭州凭德各级股东就债务豁免事项的审议及审批程序，

涉及国资股东的，请说明国资内部审议程序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报批程序。如已履行，

请说明程序的具体内容及时间；如未履行，请说明此次豁免事项的合法合规性。请你

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律师对上述内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一）上述债权金额前后披露存在重大差异的原因 

回复： 

经查询公开信息，公司在《2021 年半年度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第十一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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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债权债务往来”中公司对杭州凭德应付关联方债务的期末余额为 24,444.5 万元；公

司在《关于收到＜豁免债务通知书＞＜债权豁免函＞的公告》中披露，杭州凭德对公

司债务豁免金额为 83,340.07 万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24,444.5 万元债务的形成原因

系基于公司作为借款方、杭州凭德作为出借方，并由沪美公司、猛狮集团、陈乐伍作

为担保方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共同签订的《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广东猛狮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借款协议》（编号：PDTZ-MSKJ-20191231 号），该协议约

定由杭州凭德或其指定的第三方通过向公司及其控股范围内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最高

限额为 12 亿元的债务重组专项资金借款，借款利率为年化 9%，如公司未按期履行还

款义务的，则每逾期一日需以未还款金额为基数按照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杭州凭德支付

逾期违约金。因公司在实际履行过程中未能完全按照上述《借款协议》约定向杭州凭

德偿还已形成的借款及利息，因此除借款本金、利息外，还需按照《借款协议》约定

向杭州凭德支付相关违约金。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基于上述《借款协议》对杭州凭德形成的债务余

额增加至 27,819.32 万元，该增加部分的产生原因如下：（1）杭州凭德代公司向福建

华融偿还应支付的债务利息合计 3,500 万元，并将该笔代付款项纳入上述杭州凭德对

公司提供的 12 亿元债务重组专项资金借款范围内。（2）公司对于杭州凭德原有未偿

还债务持续增加的利息、罚息及账务调整等。 

2021 年 6 月 30 日之后，杭州凭德通过收购新动能持有的对公司 37,942.90 万元

的债权、瀚瑞金港持有的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柳州动力宝合计

16,621.22 万元的债权，以及上海金港对福建猛狮新能源 956.64 万元的债权，合计受

让债权金额为 55,520.76 万元。具体债权转让情况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一）”相关

内容。 

根据上述，公司在《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公司对杭州凭德的债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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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44.5 万元，杭州凭德本次对公司豁免金额 83,340.07 万元，两者存在差异的主要

原因系公司对杭州凭德原有债务本金、违约金及持续产生的利息、罚息，以及杭州凭

德为公司向第三方代付欠款利息，杭州凭德受让原公司债权人对公司及子公司持有的

债权所形成的对公司新的债权所导致。 

（二）如存在其他方与杭州凭德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转移，请说明你公司以

前年度对其他债权方进行账务处理及证明性材料，其他方对杭州凭德的债权转让原

因、时点、金额 

回复： 

1、其他方与杭州凭德之间债权债务关系转移情况 

经核查，杭州凭德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取得新动能、上海金港、瀚瑞金港持有的

对公司及相关子公司的债权，具体转让过程详见本法律意见书“四（一）”相关内容。 

2、公司以前年度对其他债权方进行账务处理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以往年度对其他债权方的账务处理情况如下： 

（1）新动能 

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与新动能签订《借款合同》，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柒

亿元，借款期限为叁年。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收到新动能两笔借款分别为 8,000.00

万和 4,000.00 万；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司收到新动能 22,000.00 万元借款。收到借

款后，公司将前述借款核算在长期应付款中，并按照合同约定利率 7%核算利息记在

应付利息。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对新动能的应付债务本息为 37,942.90 万元，其中

本金 34,000.00 万元核算在长期应付款，利息 3,745.18 万元核算在应付利息，罚息和

违约金 197.72 万元核算在其他应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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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金港 

2020 年 6 月 30 日，子公司福建猛狮新能源与江苏瀚瑞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后

更名为上海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租赁本金为玖

佰万元整（收到银行汇票号为 30790662），期限一年，本金、利息等核算至长期应付

款。2021 年 6 月，该笔租赁到期，福建猛狮新能源与上海金港签订《延期支付协议》，

延期后本金金额依旧为玖佰万元整，原各期未偿还租息按年化利率 6.00%延期两年，

本金计入长期应付款-本金，利息等计入长期应付款-利息费用。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福建猛狮新能源对上海金港的应付债务为 956.64 万元，

均核算至长期应付款中。 

（3）瀚瑞金港 

2019 年 12 月 27 日，瀚瑞金港与福建猛狮新能源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

2019 年 12 月 30 日，福建猛狮新能源收到银行汇票（汇票号为 30790277），金额为

9,882.25 万元，本金、利息均核算至长期应付款。 

2020 年 6 月 30 日，福建动力宝与瀚瑞金港签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租

赁本金为 5,330.00 万元（收到银行汇票编号 30790663），本金、利息均核算至长期应

付款。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福建猛狮新能源、福建动力宝对瀚瑞金港的应付债务

为 16,621.22 万元。 

3、其他方对杭州凭德的债权转让原因、时点、金额 

回复： 

经访谈债权人杭州凭德，杭州凭德受让上述债权的原因系基于看好公司的主营业

务，为降低公司负债，帮助公司减负，促进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改善公司的持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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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能力等原因。 

（三）根据公司已披露信息，请详细说明杭州凭德对公司债务豁免事项所履行

的内部决策程序；同时，请逐一说明杭州凭德各级股东就债务豁免事项的审议及审

批程序，涉及国资股东的，请说明国资内部审议程序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报批程序。

如已履行，请说明程序的具体内容及时间；如未履行，请说明此次豁免事项的合法

合规性 

回复：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杭州凭德的股权结构为，河南高创持有杭州

凭德 35%股权，宁波致云持有杭州凭德 20%股权，三门峡财经持有杭州凭德 45%股

权且为杭州凭德第一大股东。 

经对三门峡财经向上穿透核查，其股权结构为：三投集团持有三门峡财经 74.74%

股权，三门峡市国资委持有三投集团 90%股权，河南省财政厅持有三投集团 10%股

权；国开发展基金持有三门峡财经 25.26%股权，国家开发银行持有国开发展基金

100%股权。 

根据河南高创章程并经对河南高创向上穿透核查，其股权结构为：河南省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河南高创 51%股权，北京致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河南高创

31.6579%股权，郑州高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占持有河南高创 10%股权，三门峡

市农业综合开发公司持有河南高创 7.3421%股权。其中，河南省财政厅持有河南省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持有郑州高新投

96.48%股权，河南省财政厅持有郑州高新投 3.25%股权。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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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杭州凭德的股权结构，杭州凭德在做出股东会审议的重大决策时，作为国有

股东的三门峡财经及河南高创在参会前应就相关议案形成表决意见，并由其委派的股

东代表在杭州凭德股东会上进行表决。 

经核查，2021 年 12 月 16 日，三门峡财经召开临时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同意《关

于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杭州凭德受让瀚瑞

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相关债权，同意杭州凭德无条件豁免其持有的猛狮科技全部

债权，豁免债权包括原有债权及通过受让方式新增的债权。 

经核查，2021 年 12 月 20 日，河南高创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形成会议纪要，对

于杭州凭德拟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决定同

意杭州凭德本次会议拟议议案。 

经核查，根据宁波致云公司章程，宁波致云为一人有限公司，不设股东会，不设

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郭晓月为宁波致云执行董事。根据宁波致云提供的《印章

使用审批表》，郭晓月批准同意了《关于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有关

事项的议案》，同意杭州凭德受让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河南新动能相关债权，同意

杭州凭德无条件豁免其持有的猛狮科技全部债权，豁免债权包括原有债权及通过受让

方式新增的债权。 

经核查，杭州凭德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股东会，参会股东为河南高创、宁

波致云、三门峡财经，各参会股东均同意会议审议议案，形成一致表决意见。本次股

东会决议同意杭州凭德受让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相关债权，同意杭州凭德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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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豁免其持有的猛狮科技全部债权，豁免债权包括原有债权及通过受让方式新增的

债权。 

根据前述，就杭州凭德本次受让债权以及豁免债权事宜，杭州凭德已通过股东会

决议方式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作为国有股东的三门峡财经及河南高创在参会前已就需

在杭州凭德股东会审议议案形成表决意见，并由其委派的股东代表在杭州凭德股东会

上参与表决。杭州凭德及其股东已经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所做股东

会决议依法有效。 

六、第 33 号《关注函》问题 1：根据你公司向我部提交的报备材料，瀚瑞金港、

上海金港、新动能向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杭州凭德向公司提交的《债权豁

免函》所载明时间均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凭德于 12 月 21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

债务豁免事项，但相关方于十日后才函告公司的原因；请你公司逐一核实对瀚瑞金港、

上海金港、新动能等的相关债务形成时间、与前期定期报告披露是否相符，杭州凭德

豁免的债权与相关方取得的债权转让是否相符；请解释相关债权转让及由杭州凭德对

相关债权予以豁免的商业合理性，相关事项的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

有重大遗漏。请你公司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向公司提交的《债权转让通知书》、杭州凭德

向公司提交的《债权豁免函》所载明时间均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凭德于 12 月

21 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债务豁免事项，但相关方于十日后才函告公司的原因 

回复： 

经访谈债权人杭州凭德，并根据杭州凭德出具的《关于对猛狮新能源科技（河南）

股份有限的关注函回复》，原因为 2021 年 12 月 21 日，杭州凭德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从

新动能、韩瑞金港、上海金港受让持有公司的债权，同意杭州凭德豁免其持有公司的

100%债权。杭州凭德股东会审议通过后，相关方拟定、审核并签署相关协议需要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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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2021 年 12 月 27 日，杭州凭德与新动能完成了债权转让协议的签署。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凭德分别与瀚瑞金港、上海金港完成了债权转让协议的签署。2021

年 12 月 31 日，杭州凭德向公司提交了《债权豁免函》。 

（二）请你公司逐一核实对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等的相关债务形成时间、

与前期定期报告披露是否相符，杭州凭德豁免的债权与相关方取得的债权转让是否相

符 

1、公司对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等的相关债务形成时间 

（1）公司就[2019]租赁字第 ZX1227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项下对瀚瑞金港

的债务形成时间 

经核查，2019 年 12 月 27 日，瀚瑞金港与福建猛狮新能源、柳州动力宝签订了[2019]

租赁字第 ZX1227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约定租赁物转让价格为 98,822,500 元，

租金合计 11442.82 万元，租赁期限自实际放款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咨询顾问

费为 3458787.5 元，租赁年利率为自 2019 年 12 月 30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按 5%

计算，自 2020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25 日按 7%计算，自 2021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5 日按 9%计算。2019 年 12 月 30 日，瀚瑞金港通过银行汇票（汇

票号为 30790277）支付了 9882.25 万元。 

故，公司就[2019]租赁字第 ZX1227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项下对瀚瑞金港

债务形成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 

（2）公司就[2020]港回租转字第 ZX0623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对瀚瑞金港

的债务形成时间 

经核查，2020 年 6 月 30 日，瀚瑞金港与福建动力宝签订了[2020]港回租转字第

ZX0623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约定租赁物转让价格为 5330 万元，租金合计

5688.71 万元，租赁期限自实际放款之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租赁年利率为 6.73%。



 

 
 

 

、法律意见书 
 

 

45 

2020 年 6 月 30 日，瀚瑞金港通过银行汇票支付 5330 万元。 

故，公司就[2020]港回租转字第 ZX0623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对瀚瑞金港

的债务形成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 

（3）公司就[2020]控回租字第 ZX0624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对上海金港的

债务形成时间 

经核查，2020 年 6 月 30 日，上海金港与福建猛狮新能源签订了[2020]控回租字第

ZX0624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约定租赁物转让价格为 900 万元，租金合计 963.01

万元，租赁期限自实际放款之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25 日。租赁年利率为 7%。2020 年 6

月 30 日，上海金港通过银行汇票支付了 900 万元。 

故，公司就[2020]控回租字第 ZX0624 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对上海金港的

债务形成时间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 

（4）公司就《借款合同》对新动能债务形成时间 

经核查，2020 年 5 月 13 日，公司与新动能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为 7

亿元整。借款金额为新动能给予猛狮科技综合授信金额。借款期限自 2020 年 5 月 13

日至 2023 年 5 月 12 日止。借款利率为 7%/年。 

2020 年 5 月 13 日，新动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了 1.2 亿元；2020 年 6 月

16 日，新动能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了 2.2 亿元；一共支付 3.4 亿元。 

故，公司就《借款合同》对新动能债务形式时间是 2020 年 5 月 13 日。 

2、公司对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等的相关债务与前期定期报告披露是否相

符 

经核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中，长期应付款披露了瀚瑞金港和新动能的债务金

额，分别为 16,294.47 万元和 34,000.00万元。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瀚瑞金港债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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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具体构成如下： 

债务人名称 债务本金 利息等 合计金额 

福建动力宝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5,330.00 59.40 5,389.40 

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9,500.00 1,405.07 10,905.07 

合计 14,830.00 1,464.47 16,294.47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与新动能签订了《借款合同》，借

款本金 34,000 万元，借款期限 3 年。因公司与新动能签订的是分期付息、到期还本的

长期借款合同，长期应付款仅核算本金 34,000.00 万元，利息费用 1,306.58 万元核算

在应付利息，未单独披露。 

根据公司提供的说明，福建猛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与上海金

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更名前：江苏瀚瑞金控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售

后回租合同》，租赁本金 900.00万元。因期限仅为一年，本金和利息分别核算在短期借

款和应付利息，未单独披露。 

经核查，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79 页在租赁情况的融资租赁中披露了瀚瑞金港的上

述两笔债权及上海金港上述一笔债权，披露的内部包括租赁物、合同金额（万元）、期

限及还款方式；在其他事项及“按款项性质列示长期应付款”中披露了猛狮科技与新动能

签署的《借款合同》，已收到新动能 34,000 万元借款。 

经核查，结合公司提供的说明，公司对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的相关债务与

2020 年年度报告已披露的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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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州凭德豁免的债权与相关方取得的债权转让是否相符 

经核查，杭州凭德向公司出具的《债权豁免函》的附件一债权明细表如下： 

单位：元 

现债权人 原债权人 现债务人 原债务人 债权截止日期 本金 利息 违约金和罚息 其他相关费用 债权合计 

杭州凭德  猛狮科技  2021.11.30 223,229,901.49 18,924,361.12 36,038,898.49 0.00 278,193,161.10 

杭州凭德 瀚瑞金港 猛狮科技 福建动力宝 2021.12.31 53,300,000.00 3,278,573.10 0.00 100.00 56,578,673.10 

杭州凭德 瀚瑞金港 猛狮科技 福建猛狮新能源 2021.12.31 95,000,000.00 11,174,594.10 0.00 3,458,887.50 109,633,481.60 

杭州凭德 上海金港 猛狮科技 福建猛狮新能源 2021.12.31 9,000,000.00 566,302.17 0.00 100.00 9,566,402.17 

杭州凭德 新动能 猛狮科技  2021.12.27 340,000,000.00 35,120,555.56 4,308,466.66 0.00 379,429,022.21 

合计     720,529,901.49 69,064,386.05 40,347,365.14 3,459,087.50 833,400,740.17 

根据公司与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就基准日为 2021 年 11 月 30 日的四笔债权进行对账或提供的说明，杭州凭德豁免的从瀚瑞金港、

上海金港、新动能转让的债权与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转让给杭州凭德债权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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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解释相关债权转让及由杭州凭德对相关债权予以豁免的商业合理性，相关

事项的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存在有重大遗漏 

经访谈杭州凭德，杭州凭德进行债务豁免主要是基于作为猛狮科技的股东，争取避

免猛狮科技退市，并看好猛狮科技主营业务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积极帮助猛狮科技减

轻负债，帮助猛狮科技恢复持续经营能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2021 年 12 月 21 日，杭州凭德与沪美公司，与沪美公司、雪松

集团分别签署了两份《战略合作协议》约定了合作宗旨为利用双方拥有的资质和优势，

建立长期、稳定、良好的资源共享与战略合作关系，实现资本与产业的有效结合和优势

互补。沪美公司与杭州凭德基于在猛狮科技项目上所享有的股权、债权、表决权等权益，

在后续的猛狮科技重组或重整中，达成一致意见，形成联合体。双方共同努力实现猛狮

科技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净资产转正，后续双方在推动猛狮科技破产重整中共

同获得投资人资格。最终以法院裁定批准的猛狮科技的重整计划为准。 

本所律师认为，《战略合作协议》在法律上系对未来公司可能进行的重整事项的意

向框架性约定，不构成约束；但是从商业上可能具有潜在的商业机会和空间。结合访谈

了解的情况，杭州凭德对相关债权予以豁免是基于其自身的商业判断和选择。 

本所律师认为，相关债权转让及由杭州凭德对相关债权予以豁免事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重大遗漏。 

七、第 33 号关注函问题 2：根据回复，三门峡财经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了相关事

项，请结合其《公司章程》，说明审议上述事项是否需要经过其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

涉及国资股东的，是否需要经过国资的审议程序及主管部门的报批程序。请你公司律

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根据回复，三门峡财经召开临时董事会审议了相关事项，请结合其《公司章

程》，说明审议上述事项是否需要经过其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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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经核查三门峡财经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一）决定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二）选举和更换董事会、监事会、总经理，决定有关董

事、监事、经理的报酬事项；（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

告；（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

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八）对发行

公司债券作出决议；（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审议公司章程。” 

本所律师认为，根据三门峡财经的公司章程规定，杭州凭德债务豁免事项不需要经

过三门峡财经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 

（二）涉及国资股东的，是否需要经过国资的审议程序及主管部门的报批程序。请

你公司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杭州凭德公司章程，结合杭州凭德的股权结构，杭州凭德在做出股东会审议的

重大决策时，作为国有股东的三门峡财经及河南高创在参会前应就相关议案形成表决意

见。 

经核查，如前所述，根据三门峡财经的公司章程，杭州凭德债务豁免事项不需要经

过三门峡财经股东大会的审议程序。2021 年 12 月 16 日，三门峡财经召开临时董事会

并形成决议，同意《关于杭州凭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有关事项的议案》，同

意杭州凭德受让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相关债权，同意杭州凭德无条件豁免其持

有的猛狮科技全部债权，豁免债权包括原有债权及通过受让方式新增的债权。 

经核查河南高创的公司章程，河南高创出具了《说明》，说明杭州凭德本次债务豁

免并不构成河南高创的资产处置，不需要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就杭州凭德

本次债务豁免河南高创已经根据公司章程及内部规定履行了审议及审批程序。经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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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20 日，河南高创召开总经理办公会并形成会议纪要，对于杭州凭德拟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审议事项进行审议，并决定同意杭州凭德本次会

议拟议议案。 

经核查，杭州凭德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召开股东会，参会股东为河南高创、宁波

致云、三门峡财经，各参会股东均同意会议审议议案，形成一致表决意见。本次股东会

决议同意杭州凭德受让瀚瑞金港、上海金港、新动能相关债权，同意杭州凭德无条件豁

免其持有的猛狮科技全部债权，豁免债权包括原有债权及通过受让方式新增的债权。 

根据前述，就杭州凭德本次受让债权以及豁免债权事宜，杭州凭德已通过股东会决

议方式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作为国有股东的三门峡财经及河南高创在参会前按照其公司

章程的规定就杭州凭德股东会拟审议议案形成了表决意见。杭州凭德及其股东已经依照

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所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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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为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猛狮新能

源科技（河南）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关注事项之法律意见书》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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